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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何亚民、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林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魏革亮声明：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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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38,943,084.02 126,172,960.96 10.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4,510,908.34 24,881,672.65 38.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2,307,357.87 23,875,339.36 35.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8,936,305.05 6,330,662.03 199.1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2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2 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0% 1.33% 0.4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2,474,302,109.44 2,485,941,579.48 -0.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937,218,609.35 1,903,084,157.69 1.7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403,983.0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88,806.50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

得的投资收益 

2,508,412.9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6,399.19  

减：所得税影响额 453,286.76  

合计 2,203,550.47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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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7,56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何亚民 境内自然人 36.21% 362,999,997 272,249,997   

何佳 境内自然人 31.03% 311,089,348 233,317,011   

魏勇 境内自然人 15.76% 158,002,575 118,501,931   

张乔龙 境内自然人 0.60% 6,000,002    

北京中融鼎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鼎

金价值 1号稳健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18% 1,790,4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银瑞信聚

焦 30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08% 829,900    

领航投资澳洲有限公司－领航新兴市

场股指基金（交易所） 
境外法人 0.07% 718,961    

周晓忠 境内自然人 0.07% 695,300    

王欣 境内自然人 0.06% 650,870    

王开群 境内自然人 0.05% 521,300    

前 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何亚民 90,7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0,750,000 

何佳 77,772,337 人民币普通股 77,772,337 

魏勇 39,500,644 人民币普通股 39,500,644 

张乔龙 6,000,002 人民币普通股 6,000,002 

北京中融鼎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鼎

金价值 1号稳健型证券投资基金 
1,790,400 人民币普通股 1,790,4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银瑞信聚

焦 30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829,900 人民币普通股 829,900 

领航投资澳洲有限公司－领航新兴市

场股指基金（交易所） 
718,961 人民币普通股 718,961 

周晓忠 695,300 人民币普通股 695,300 

王欣 650,870 人民币普通股 650,870 

王开群 521,300 人民币普通股 521,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何亚民与何佳系父女关系，属于一致行动人并合计持有公

司 67.24%的股份。除此情形外，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

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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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变动幅度较大的项目情况及原因分析 

                                                                                         单元：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 2017年3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变动额 同比增减（%） 

1 应收票据  41,195,672.00   62,516,800.78   -21,321,128.78  -34.10 

2 预付款项  23,037,000.23   17,566,416.21   5,470,584.02  31.14 

3 应收利息  10,451,444.50   7,266,253.21   3,185,191.29  43.84 

4 其他应收款  5,123,876.80   3,842,348.96   1,281,527.84  33.35 

5 应付职工薪酬  12,182,449.58   20,387,661.77   -8,205,212.19  -40.25 

6 递延所得税负债  1,244,403.42   1,806,607.46   -562,204.04  -31.12 

变动原因分析如下： 

（1）应收票据期末余额较年初减少 21,321,128.78 元，下降 34.10%，主要系本报告期应收票据

到期承兑以及将应收票据进行背书支付货款所致。 

（2）预付款项期末余额较年初增加 5,470,584.02元，增加 31.14%，主要系本报告期预付材料款

增加所致。 

（3）应收利息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 3,185,191.29 元，增加 43.84%，主要系本报告期应收未收

定期存款及存放于监管账户的德坤航空股权转让款孽生的利息增加所致。 

（4）其他应收款期末账面价值较年初增加 1,281,527.84 元，增加 33.35%，主要系本期员工借

支备用金及应收租赁款增加所致。 

（5）应付职工薪酬期末余额较期初减少 8,205,212.19 元，下降 40.25%，主要系报告期内支付公

司 2016 年员工年终奖及年度考核绩效工资所致。 

（6）递延所得税负债期末余额较期初减少 562,204.04 元，下降 31.12%，主要系报告期内银行

理财产品到期 31,500.00 万元，致使报告期计提的投收收益较期初减少，产生递延所得税负债减少所

致。 

2、利润表变动幅度较大的项目情况及原因分析 

                                                                                                          单元：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 2017年1-3月 2016年1-3月 增减额 增减比例（%） 

1 财务费用  -3,072,126.19   -4,696,669.68    1,624,543.49  34.59 

2 资产减值损失  5,025,896.10   798,756.11    4,227,139.99  529.22 

3 投资收益  2,508,412.92   701,589.04    1,806,823.88  257.53 

4 营业外支出  440,382.19   3,065.17      437,317.02  14,26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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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净利润  34,510,908.34   24,881,672.65    9,629,235.69  38.70 

变动原因分析如下： 

（1）2017年 1-3 月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1,624,543.49 元，增长 34.59%，主要系本期定期

存款孳生利息减少所致。 

（2）2017 年 1-3 月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 4,227,139.99 元，增长 529.22%，主要系本期

根据公司会计政策对单项应收账款单独计提坏账准备增加所致。 

（3）2017 年 1-3 月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 1,806,823.88 元，上升 257.53%，主要系公司持有

的银行理财产品在本期计提的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4）2017年 1-3 月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增加 437,317.02 元，增长 142.67 倍，主要系本期处

置固定资产损失所致。 

（5）2017年 1-3 月净利润出较上年同期增加 9,629,235.69元，增加 38.70%，主要系本期水泥

用辊压机及配套、辊系（子）营业收入及毛利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3、现金流量表变动项目情况及原因分析 

                                                                                                  单元：人民币元 

序号 项     目 2017年1-3月 2016年1-3月 增减额 增减比例（%） 

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936,305.05 6,330,662.03 12,605,643.02 199.12 

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7,860,757.09 -272,869,609.25 330,730,366.34 121.20 

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9,855.34 -47,705.60 -132,149.74 -277.01 

4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76,294,151.36 -266,896,354.12 343,190,505.48 128.59 

变动原因分析如下： 

（1）2017年 1-3 月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12,605,643.02 元，上升

199.12%，主要系本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2）2017年 1-3 月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330,730,366.34元，上升

121.20%，主要系本期购买银行理财产品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本期银行理财产品到期 31,500万元而

上年同期无此事项。 

（3）2017 年 1-3 月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132,149.74 元，下降 277.01%，

主要系本期代缴流通股分红个税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4）2017年 1-3 月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343,190,505.48 元，增长

128.59%，主要系本期银行理财产品到期 31,500万元，上年同期无上述事项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2016 年 1月，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25,000 万

元闲置募集资金（募投项目大型辊压机系统产业化基地建设项目募集资金 15,000万元、辊压机粉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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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中心募集资金 10,000 万元）和不超过人民币 15,000 万元的自有资金择机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

品。在上述授权额度内资金可滚动使用，投资授权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两年内有效，购买

单个理财产品的期限不得超过十二个月；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行使投资决策权并

签署相关合同文件等,具体投资活动由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相关情况详见 2016 年 1 月 13日、

2016 年 1月 29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本公司公告）。 

根据上述决议，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资金需求、募投项目正常实施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

司使用部分募投项目募集资金和闲置自有资金分批次购买了相关商业银行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截至

报告期末，公司前十二个月内累计购买理财产品金额为 92,700 万元人民币，其中：已到期的理财产

品金额为 57,700 万元，未到期的理财产品金额为 35,000 万元，尚未到期的委托理财金额未超过股东

大会的授权额度。 

2、2016 年 8月，中国电建集团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建租赁”）以民勤县明大矿业选炼

厂（以下简称“明大矿业”）违反《融资租赁合同》约定为由提起诉讼。电建租赁与成都利君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利君科技”）、明大矿业于 2014 年 7月 28日签订《买卖合同》，购买利

君科技高压辊磨机 1 台，合同金额 2,068 万元；同时，电建租赁与明大矿业、上海夏洲重工机械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夏洲”）、利君科技签订《融资租赁合同》, 约定电建租赁从上海夏洲、利君

科技处购买新破碎生产线等设备出租给明大矿业使用，租赁期为 36 个月，标的租赁费合计人民币

53,416,065.00 元。电建租赁请求法院判决解除上述《融资租赁合同》，并请求法院依法判决利君科

技履行回购义务，回购价格为 22,781,929.00 元。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受理本案后，电建租赁即向

该院提出了财产保全申请，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以[(2016)京 0106 民初字 11459号]《民事裁定书》

作出如下裁定：冻结明大矿业、上海夏洲、利君科技等公司的银行账户存款，截至报告期末利君科技

被冻结资金 13,356,798.22 元。本案原定于 2016 年 10月 11 日上午九时，在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49 法庭开庭审理，因涉案当事人数较多，部份当事人诉讼文书未送达，原定开庭时间并未开庭（相关

详细情况请参见 2016 年 9 月 2 日巨潮资讯网本公司公告）。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公司未收到法院的开庭通知，该诉讼事项暂无进展。本诉讼的审理结果对公

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无重大影响。 

3、2016 年 12 月，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公司现有经营范围内新增“自

有房屋、机械设备租赁；机械设备技术服务及技术咨询”。2017 年 1月，公司完成了经营范围工商变

更登记工作(相关详细情况参见 2016年 12 月 06日、12 月 22日、2017 年 1 月 20 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本公司公告）。 

4、2017 年 2月，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专门

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同意选举独立董事王雪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薪酬委员会

委员、战略委员会委员、审计委员会委员，并推选独立董事王雪女士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主任委员（召集人），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相关详细情况参见 2017 年 2 月 23 日在《中国



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8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本公司公告）。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

引 

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25,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和不超过人民币

15,000万元的自有资金择机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2017年 03 月 30日 2017-13 

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利君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诉讼事项。 2016年 09 月 02日 2016-45 

公司经营范围新增"自有房屋、机械设备租赁；机械设备技术服务

及技术咨询"。 

2016年 12 月 06日 2016-56 

2016年 12 月 22日 2016-62 

2017年 01 月 20日 2017-02 

选举独立董事王雪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薪酬委员

会、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并推选独立董事王雪女士担任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人）。 

2017年 02 月 23日 2017-07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 - -  - -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 - -  - -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 - -  - -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公司董事长何

亚民、副董事长

何佳、副董事

长、高级管理人

员魏勇持股锁

定承诺 

股份限售

承诺 

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

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发行人股

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

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

份，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

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出售发行人股票数量占其所持

有发行人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

过 50%。 

2011年 12 月 26日 

自作出承

诺之日

起，长期 

报告期内

严格履行

所作出的

相关承诺 

股权激励承诺 - - -  - -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何

亚民及其一致

行动人何佳、股

东魏勇分别向

公司出具了避

免同业竞争的

承诺函 

避免同业

竞争承诺 

承诺不以任何形式（包括但不

限于单独经营、通过合资经营

或拥有另一家公司或企业的股

份及其他权益）直接或间接从

事与公司相同或相近、对公司

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任何业

务，保证不进行其他任何损害

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活

动；并同时承诺如果违反关于"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愿意

承担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公司

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2011年 12 月 26日 

自作出承

诺之日

起，长期 

报告期内

严格履行

所作出的

相关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

毕的，应当详细说明未

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

及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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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 2017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7 年 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7年 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20.00% 至 70.00% 

2017年 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万元） 
5,660 至 8,019 

2016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4,717.06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经营业绩预计期间公司辊压机（高压辊磨机）及其配套设备业务、航

空零件及工装设计制造业务预计实现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致使公司

收入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上升。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何亚民 

 2017 年 4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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